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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深圳市开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医疗” ）、深圳市科路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科路仕” ）、深圳市锐普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普佳” ），均为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亚辉龙” ）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本次为上述三家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为上述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总额1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本次担保事项在已经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内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开源医疗、科路仕、锐普佳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办理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担保企业名称

公司最终持股

比例

担保最高本金余额

1 深圳市开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 2,000.00

2 深圳市科路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 5,000.00

3 深圳市锐普佳贸易有限公司 100% 3,000.00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3年5月22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其中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开源医疗、科路仕、锐普佳提供的担保额度预计各为

20,000万元。

本次公告的对外担保事项在上述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内。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书面授

权代表）签署上述担保事宜项下有关协议及文件。 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被担保人为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深圳市开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7年2月2日

2．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叶小慧

4．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体外诊断产品的代理业务

5．股权结构：亚辉龙持股100%

6．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类别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资产总额 23,225.10 22,536.29

负债总额 14,449.31 11,747.63

资产净额 8,775.79 10,788.66

营业收入 24,101.49 27,755.87

净利润 573.81 1,896.04

（二）深圳市科路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8月6日

2．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波

4．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体外诊断产品的代理业务

5．股权结构：亚辉龙持股100%

6．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类别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资产总额 26,372.84 22,928.63

负债总额 23,564.63 21,209.45

资产净额 2,808.21 1,719.18

营业收入 28,947.08 28,745.55

净利润 -14.79 -1,124.01

（三）深圳市锐普佳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1月17日

2．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阳文雅

4．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体外诊断产品的代理业务

5．股权结构：亚辉龙持股100%

6．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类别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资产总额 9,937.02 10,782.24

负债总额 4,256.76 4,414.61

资产净额 5,680.26 6,367.63

营业收入 9,117.08 9,257.66

净利润 725.57 611.4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开源医疗 科路仕 锐普佳

担保最高本金

余额

2,000.00 5,000.00 3,000.00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

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担保期限

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

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

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工作持续、稳健开展，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

资金使用及扩大业务范围需求，确保公司经营工作顺利进行。上述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担保

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有助于公司相关业务板块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各担保对

象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无逾期担保事项，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15,485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其中6,828万元为因处置子公

司股权被动形成的关联担保，8,657万元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或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23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总资产的比例分别是6.05%和4.07%。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

2024-024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42,645,0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67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臣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经公司全体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瞿业栋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董事长王臣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监事吴瑶女士、马蓉女士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1,154,265 99.9033 809,425 0.0524 681,400 0.0443

2.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721,465 99.8753 1,242,225 0.0805 681,400 0.0442

3.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1,161,065 99.9037 802,625 0.0520 681,400 0.0443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1,159,259 99.9036 804,431 0.0521 681,400 0.0443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1,512,740 99.9265 492,350 0.0319 640,000 0.0416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9,921,640 99.8234 2,109,350 0.1367 614,100 0.0399

7.议案名称：《2024年度项目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5,436,770 98.8844 2,264,644 0.1468 14,943,676 0.9688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135,725 82.0764 37,198,096 17.6340 610,700 0.2896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9,988,240 99.8277 488,350 0.0316 2,168,500 0.1407

10.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1,137,465 99.9022 804,125 0.0521 703,500 0.045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离任及补选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王昭明为董事 1,537,082,560 99.6394 是

11.02 选举白宝生为董事 1,537,055,515 99.6376 是

11.03 选举宋泠为董事 1,537,140,512 99.6431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331,700,569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56,889,020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51,332,051 94.9617 2,109,350 3.9021 614,100 1.1362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3,682,936 98.8063 210,800 0.4768 316,900 0.716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7,649,115 77.6964 1,898,550 19.2846 297,200 3.019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208,221,071 98.7089 2,109,350 0.9999

614,10

0

0.2912

8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173,135,725 82.0764

37,198,09

6

17.6340 610,700 0.2896

11.00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离任及补

选董事的议案

- - - - - -

11.01 选举王昭明为董事 205,381,991 97.3630 - - - -

11.02 选举白宝生为董事 205,354,946 97.3502 - - - -

11.03 选举宋泠为董事 205,439,943 97.3905 - - - -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8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法人股东包钢（集团）公司合计持有的1,331,700,569股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2.经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王昭明先生、白宝生先生、宋泠女士当选为公司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履行

职责，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瑞鹏、杨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398

证券简称：沐邦高科 公告编号：

2024-049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24年5月20日

3、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398 沐邦高科 2024/5/15

二、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1、取消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12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取消议案原因

鉴于拟聘会计师事务所近期相关事项尚待公司进一步核实，经公司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基于

审慎原则，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决定取消原定提交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2项提案《关于

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除上述取消部分提案事

项外，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其他提案、股权登记日、会议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开方式等其他事项均保持不变。

三、除了上述取消议案外，于2024年4月2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取消议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5月20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江街1099号6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5月20日

至2024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

8 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

12 关于修订《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3.00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3.01 洪善建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7、1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7、8、9、10、11、12、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5日

● 报备文件

（一）股东大会召集人取消议案的有关文件。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3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4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5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8 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24年

-2026年）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12 关于修订《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3.00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13.01 洪善建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927

证券简称：中科软 公告编号：

2024-021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5元

每股转增股份0.4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

发放日

Ａ股 2024/5/20 － 2024/5/21 2024/5/21 2024/5/2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7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93,6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5元（含税），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26,480,000元，转增237,440,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831,040,000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

发放日

Ａ股 2024/5/20 － 2024/5/21 2024/5/21 2024/5/21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

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49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

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

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

股人民币0.49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

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55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593,600,000 237,440,000 831,040,000

1、A股 593,600,000 237,440,000 831,040,000

三、股份总数 593,600,000 237,440,000 831,040,0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831,040,000股摊薄计算的2023年度每股收益为0.79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82522073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 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苏威孚

B

公告编号

: 2024-036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5月7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

式通知各位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14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王晓东、Kirsch� Christoph、徐云峰、冯志明、陈玉东、赵红、黄睿、俞小莉、邢敏、冯凯

燕、潘兴高），实际参加董事11人。

4、会议由董事长王晓东先生召集并主持，监事列席了会议。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Kirsch� Christoph、陈玉东）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5月1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智能感知业务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Kirsch� Christoph、陈玉东）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5月1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拟投资设立智能感知

业务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福伊特集团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5月1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拟与福伊特集团设立

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苏威孚

B

公告编号

: 2024-037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7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

式通知各位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14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马玉洲、陈染、刘松雪），实际参加监事3人。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玉洲先生召集并主持。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交易价格定价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对此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5月1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智能感知业务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投资设立智能感知业务合资公司符合公司新业务战略规划，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交

易价格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对此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5月1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拟投资设立智能感知

业务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福伊特集团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设立合资公司事项符合公司绿色氢能业务的战略发展方向，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交

易价格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对此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5月1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拟与福伊特集团设立

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苏威孚

B

公告编号：

2024-038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无锡车联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联天下” ）为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威孚高科” ）的参股公司，为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智能网联业务的战略布局，促进与车联天下的业务协

同，助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不超过4800万元通过增资及股权收购的方式投资车联天下，本

次交易全部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车联天下约9.64%的股权。

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刘进军先生担任车联天下的董事， 同时车联天下股东之一ROBERT� BOSCH�

INTERNATIONALE� BETEILIGUNGEN� AG的实控人为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目前持有

公司14.25%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Kirsch� Christoph先生、陈玉东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

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PU967W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镇左岭路117号光电子配套产业园一期厂房六号楼（D6）二层224号

（自贸区武汉片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456,91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30日

经营范围：对新能源产业投资；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合伙人：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2.19%份额，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北

长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21.89%份额，武汉光谷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21.89%份额。

（二）其他出资方情况

其他出资方为待定出资方，车联天下正在与有意向的其他出资方进行沟通，截至公告日尚未确认。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无锡车联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306576643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无锡市华运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杨泓泽

注册资本：2547.773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8月4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电

子元器件、机械设备；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产品设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地理遥

感信息服务；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233,778.96万元，负债总额为197,061.11万元，净资产为36,717.85万元；

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231,930.08万元，净利润为7,469.48万元。（经审计）

截止2024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为159,905.00万元，负债总额为122,331.89� 万元，净资产为37,573.11万元；

2024年1-3月，营业收入为39,279.08万元，净利润为844.78万元。（未经审计）

股东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杨泓泽 429.0000 16.8382%

2 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3.6809 11.9195%

3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5.5334 9.6372%

4 无锡车联壹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7.8500%

5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7.8500%

6 无锡车联之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7.6473 6.5801%

7 无锡尚贤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7.4662 6.5730%

8 江苏疌泉太湖国联新兴成长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7.4662 6.5730%

9 北京四维互联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3.1762 5.2272%

10 ROBERT�BOSCH�INTERNATIONALE�BETEILIGUNGEN�AG 122.2165 4.7970%

11 北京车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0000 2.9437%

12 无锡尚行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0569 2.0825%

13 秦力洪 41.0000 1.6092%

14 淄博衡庐弘联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4875 1.2359%

15 无锡国联产业协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4718 1.1960%

16 利泰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1.1775%

17 陈明车 30.0000 1.1775%

18 秦致 25.0000 0.9812%

19 吴业恒 23.0000 0.9027%

20 温州巽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831 0.7176%

21 深圳德载厚嘉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887 0.4784%

22 无锡彬复海创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1730 0.4385%

23 无锡经开区新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6114 0.4165%

24 吴斌 10.1572 0.3987%

25 广东德载厚嘉联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1572 0.3987%

合计 2,547.7735 100.00%

注：上表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关联关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进军先生担任车联天下董事，同时车联天下股东ROBERT� BOSCH�

INTERNATIONALE� BETEILIGUNGEN� AG的实控人为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目前持

有公司14.25%的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不超过4800万元人民币通过增资及股权收购的方式投资车联天下， 其中， 以现金约

41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约38万元，以现金约700万元购买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的车联天下注册资本约7.5万元，本次全部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车联天下约9.64%的股权。

2、本次增资及股权收购完成后，车联天下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杨泓泽 429.0000 14.2193%

2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0.7551 9.6372%

3 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7.7052 8.2103%

4 无锡车联壹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6.6291%

5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6.6291%

6 无锡车联之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7.6473 5.5567%

7 无锡尚贤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7.4662 5.5507%

8 江苏疌泉太湖国联新兴成长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7.4662 5.5507%

9 北京四维互联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3.1762 4.4142%

10 ROBERT�BOSCH�INTERNATIONALE�BETEILIGUNGEN�AG 122.2165 4.0509%

11 北京车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0000 2.4859%

12 无锡尚行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0569 1.7586%

13 秦力洪 41.0000 1.3589%

14 淄博衡庐弘联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4875 1.0437%

15 无锡国联产业协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4718 1.0100%

16 陈明车 30.0000 0.9944%

17 利泰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0.9944%

18 秦致 25.0000 0.8286%

19 吴业恒 23.0000 0.7623%

20 温州巽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831 0.6060%

21 深圳德载厚嘉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887 0.4040%

22 无锡彬复海创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1730 0.3703%

23 无锡经开区新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6114 0.3517%

24 吴斌 10.1572 0.3367%

25 广东德载厚嘉联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1572 0.3367%

26 其他出资方 479.9961 15.9096%

合计 3017.0156 100.0000%

注1：上表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注2：由于其他出资方及其出资金额尚待确认，最终以实际出资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由无锡桥一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合伙）以2023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对车联天下股东全部权益的

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桥一评报字(2023)第0107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作为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

易参考上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认交易价格。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车联天下增资及股权收购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正式投资协议等在内

的相关法律文件的签署）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车联天下自2014年成立以来，专注于汽车智能座舱域控制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通过与德国博世公司的战

略合作，已在智能座舱域控领域取得行业领先地位。 本次投资旨在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战略布

局，促进与车联天下的业务协同，同时获取潜在的财务回报。

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方向，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公司当

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本次增资事宜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公司将充分

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市场的变化，积极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本次增资尚未完成出资及工商变更登记，交易

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今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车联天下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公

司战略发展方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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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设立智能感知业务合资公

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把握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加速智能感知业务的商业化进程，进一步打造公司毫米波雷达领域的核心竞争

力，实现业务的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孚高科” ）拟

与博原（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原私募” ）、江苏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J基金” ）、无锡经开区新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勤投资” ）和A合伙企业（暂未设

立，以下简称“A合伙企业” ，为该业务核心团队持股平台）共同投资人民币35,000万元设立无锡威孚智行感知科

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 其中，公司以资产作价

13,700万元和货币7,800万元合计出资21,500万元 （占比61.43%）， 博原私募以货币出资5,000万元 （占比

14.29%），J基金以货币出资5,000万元（占比14.29%），新勤投资以货币出资1,000万元（占比2.86%）；A合伙企

业以货币出资2,500万元（占比7.13%）。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本次交易对方博原私募的主要股东博世（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公司14.25%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基于实质

重于形式原则，认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投资设立智能感知业务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Kirsch� Christoph先生、陈玉东先生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

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博原（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7794N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云谷路599弄6号618室

法定代表人：朱璘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4月2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

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博世（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 50%股份、戈壁创赢（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50%股份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2023年度的营业总收入609.43万元； 净利润-163.11万元；

2023年末净资产178.56万元。

关联关系：其主要股东博世（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罗伯特·博世有

限公司目前持有公司14.25%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认定为关联方。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其他投资方基本情况

（一）江苏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因该基金尚在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截至公告日，尚未最终确认，故暂不披露该基金相关信息。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无锡经开区新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无锡经开区新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92MAC8GWC4XW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八街8号联合金融大厦23楼2301-5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茹华杰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 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企业

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无锡尚贤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0.33%份额，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经开区数创未来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24.92%份额。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A合伙企业

A合伙企业暂未设立，为该业务核心团队持股平台，拟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相关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四、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无锡威孚智行感知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

注册资本：3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待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械

销售；安防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

网应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售；工业自动控制

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软件外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及拟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1 威孚高科 21,500 61.43% 货币+资产 自有资金

2 博原私募 5,000 14.29% 货币 自有资金

3 J基金 5,000 14.29% 货币 自有资金

4 新勤投资 1,000 2.86% 货币 自有资金

5 A合伙企业 2,500 7.13% 货币 自有资金

合计 35,000 100.00% - -

注：上表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上述所有信息均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五、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的投资协议尚未签订，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注册资本及出资方式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威孚高科 21,500 61.43% 货币+资产

2 博原私募 5,000 14.29% 货币

3 J基金 5,000 14.29% 货币

4 新勤投资 1,000 2.86% 货币

5 A合伙企业 2,500 7.13% 货币

合计 35,000 100.00% -

注：上表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二）公司治理

1、董事会：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威孚高科有权提名三名董事候选人，博原私募有权

提名一名董事候选人，J基金有权提名一名董事候选人。 合资公司设董事长一人，由威孚高科提名的董事担任。 合

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合资公司设副董事长一人，由威孚高科提名的董事担任。

2、监事：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二名监事，由威孚高科提名。

3、高级管理人员：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名、设财务负责人一名、副总经理若干，由威孚高科提名。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各投资方对合资公司的出资额为定价依据，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 毫米波雷达等感知技术将在未来汽车行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且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公司自2018年初正式启动毫米波雷达技术研发和业务孵化并于2022年起进入商业化加速

阶段，同多家厂商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就具体项目进行推进。 目前3D雷达和4D成像雷达稳步推进开发、供货

能力日渐成熟，车载舱内雷达、安防雷达、矿用雷达小批量进入市场，现已具备较为健全的业务核心团队及较强的

核心业务能力。

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智能电动业务的战略布局，将有助于加速推进公司3D雷达、4D成像雷达、车载舱内雷

达、安防雷达、矿用雷达等雷达产品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应用，同时与战略伙伴开展国际化业务合作，将进一步打造

公司智能化感知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及发展、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利用资产及自有资金出资，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公司当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三）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合资公司设立尚需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是否能如期设立合资公司存在不确定性。 合资公司相关业务尚未开

展，在未来实际经营中，此合资公司可能面临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

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未来项目进展不达预期等风险。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年初至今，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126,967.33万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拟交易事项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本次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合理，遵循了自愿、公

开、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本次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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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福伊特集团设立合资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顺应全球能源变革和低碳发展趋势，共同推进氢能业务的发展，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威孚高科” ）于2024年2月22日与Voith� GmbH� &� Co.� KGaA（以下简称“福伊特集团” ）签署

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IV型高压（70MPa）储氢系统产品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等方面开展

深度战略合作。 双方拟共同在境内外进行投资行动，其中境外（德国）投资行动主要覆盖欧美市场，境内（中国无

锡）投资行动主要覆盖中国市场。 至2030年，双方拟规划总投资约1.2亿欧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基于上述《合作备忘录》，近日公司与福伊特集团确定如下两步实施方案。

第一步：成立德国合资公司并共同增资

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Weifu� Holding� ApS（以下简称“SPV” ）采用现金方式以3300万欧元的交易对价

向VoithIndustrieverwaltung� GmbH（以下简称“Voith” ）购买其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VoithHySTech� GmbH

（以下简称“HySTech” ）40%的股权。 收购完成后，Voith持股60%，SPV持股40%；双方拟进一步按业务计划对

合资公司HySTech按股比进行增资，增资总金额5600万欧元，其中SPV�出资2240万欧元。

第二步：投资意向

公司拟与合资公司HySTech共同投资2600万欧元设立中国合资公司，公司持股51%，合资公司HySTech持股

49%。 其中，公司出资1326万欧元，合资公司HySTech出资1274万欧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合资公司将成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与福伊特集团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上述第一步投资方案，出资总额为5540万欧元；同意第二步

投资意向，后续制定正式方案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该交易事项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有关境内、境外投资主管部门和境内、境外投资监管机构申

报与审核。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VoithIndustrieverwaltung� GmbH

企业类型：GmbH（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注册号：HRB� 661128

注册地址：St.� P?ltenerStra?e� 43,� 89522� Heidenheim,� Germany

法定代表人：Dr.� Toralf� Haag,� Stephanie� Holdt,� Dr.� J?rgKondring

注册资本：5,151,000�欧元

成立日期：1994年8月11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机械和其他工业设备管理以及国内外公司股权管理。

主要股东情况：Voith� GmbH� &� Co.� KgaA持有100%股份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VoithHySTech� GmbH

企业类型：GmbH（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注册号：HRB� 290665

注册地址：Daimlerstra?e� 27,� 85748� Garchingbei� München,� Germany

法定代表人：Maximilian� Giehr

注册资本：25,000欧元

成立日期：2023年10月 17日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和销售用于车辆（主要是商用车）和非汽车应用（如固定和运输拖车、储存用途以及非

公路应用）的储氢罐系统和单个储氢罐;运营一个全球技术中心，用于开发和推出合资公司产品的技术，特别是产

品和工艺技术，为合资公司的产品制造系统和储氢罐及/或其他部件或工具，以及作为合资产品全球推出的研发中

心。

主要财务情况：由于VoithHySTech� GmbH相关业务刚剥离完成，尚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尚未有相关财务

数据。

主要股东情况：VoithIndustrieverwaltung� GmbH持有100%股份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在本次交易前聘请国际律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了法律尽职调查， 聘请国际咨询公司对标的公司进

行了财务尽职调查。本次交易价格是通过竞标方式，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经过最终谈判确定的。本次交易价格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事项目前正处于筹划阶段， 尚未签订交易协议；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具体实施时签订有关协议

（包括但不限于正式收购协议等在内的相关法律文件签署）。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制定了包括“绿色氢能” 在内的四大业务板块的战略蓝图，明确了可再生能源制、储氢业务作为公司战

略发展方向之一，与福伊特集团合作IV型瓶业务将有助于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公司与行业优势资源形成

合作，进一步拓展公司氢能产业的布局，推动公司氢能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从长远来看对公司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事项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有关境内、境外投资主管部门和境内、境外投资监管机构申报与

审核，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境外标的公司的经营及研发活动可能为公司带来法律风险、政治风险、管理及

运营风险、汇率风险等一系列风险。 文中涉及的业务发展规划等前瞻性的陈述，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

承诺。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